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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四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69(b) 
 
 

  促进和保护人权：人权问题，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

享受的各种途径 
 
 

 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* 
 
 

报告员：妮古拉·希尔女士(新西兰) 

 

 一. 导言 
 
 

1． 2009 年 9 月 18 日，大会第 2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在第

六十四届会议议程题为“促进和保护人权”的项目下列入题为“人权问题，包括

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”的分项目，并将其分配给第三委员会。 

2. 2009 年 10 月 21 日至 23 日、26 日至 28 日和 11 月 2 日，第三委员会第 22

至 33 次和第 36 次会议就这个分项目与分项目 69(c)“人权状况及特别报告员和

代表的报告”一并进行了一般性辩论(A/C.3/64/SR.22 至 33 和 36)。 

3． 在本分项目下，委员会收到了文件 A/64/439。 

 

 二． 决议草案 A/C.3/64/L.33 和 Rev.1 的审议经过 
 
 

4. 在 11 月 10 日第 40 次会议上，贝宁代表代表属于非洲国家集团的联合国会

员国和阿根廷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

卢森堡、秘鲁和西班牙介绍了题为“国际人权学习年后续行动”的决议草案。随

后，阿尔巴尼亚、亚美尼亚、奥地利、阿塞拜疆、白俄罗斯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*
 委员会关于本项目的报告将分五部分印发，文号为 A/64/439 和 Add.1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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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罗地亚、塞浦路斯、厄瓜多尔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意大利、尼加拉瓜、挪威、

巴拿马、菲律宾、波兰、葡萄牙、大韩民国、摩尔多瓦共和国、罗马尼亚、俄罗

斯联邦、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加入成为决议草案提案国。该决议草案如下： 

 大会， 

 回顾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包括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

本自由， 

 又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/251 号决议，其中决定人权理事会除其

他外应促进人权教育和学习以及咨询服务、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， 

 还回顾《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》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该文件中表示

支持促进各级人权教育和学习，包括酌情实施世界人权教育方案，并鼓励所有国

家在这方面制订各种举措， 

 回顾大会关于国际人权学习年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/171 号和 2008 年

12 月 18 日第 63/173 号决议， 

 欢迎最近通过的人权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/4 号决议，其中人权理

事会确定了世界方案第二阶段的重点，强调人权学习和人权教育之间的互补性， 

 确认民间社会、学术界、私营部门和媒体，适当情况下也包括议员，能够发

挥重要作用，帮助在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制订和推行各种方式方法，以促进和

实施人权学习，将人权作为地方社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 

 深信将人权学习纳入所有相关发展政策和方案，有助于人们平等参与作出会

决定自己生活命运的决策， 

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， 

 1. 重申大会深信妇女、男子、青年和儿童人人都可通过了解人权和基本自

由的全面框架，包括凭借这一知识采取行动以确保切实落实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

自由的能力，充分发挥自身的全部潜力； 

 2. 敦促会员国扩大在国际人权学习年期间所作的努力，考虑与民间社会、

媒体、私营部门、学术界和议员以及区域组织协调，包括与联合国系统的适当专

门机构、基金和方案协调，专门拨出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，用于制定和执行国

际、区域、国家和地方的长期人权学习行动纲领，以便在各级开展基础广泛的持

久人权学习，并且在可能情况下指定人权城市； 

 3. 吁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大力支持民间社会、私营部

门、学术界、区域组织、媒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、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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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和基金，并与其密切合作与协作，特别是努力制订战略以及国际、区域、国家

和地方行动纲领，以便开展基础广泛和持久的普及人权学习； 

 4. 敦促人权理事会将人权学习纳入《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》草

案的编写工作，同时铭记这项举措与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及人权学习的互补

性； 

 5. 鼓励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，特别是从事社区一级工作的民间社会组

织，将人权学习列入和纳入与(由)从事涉及劳工、发展、贫困、供水和卫生服

务、教育、住房、食品、保健、妇女、儿童、残疾人、老年人和土著人事务以

及其他政治、公民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相关问题工作的各群体进行的对话和宣

传方案； 

 6. 鼓励民间社会相关行为体，包括学术界、媒体和社区领袖制订人权学习

方案，将人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，促进实现人人享有经济和社会公正； 

 7. 请相关条约机构将人权学习纳入其与缔约国进行的互动； 

 8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。 

5． 在 11 月 12 日第 42 次会议上，委员会收到阿尔巴尼亚、阿根廷、亚美尼亚、

奥地利、阿塞拜疆、白俄罗斯、伯利兹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

维那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克罗地亚、塞浦路斯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厄瓜多尔、德

国、危地马拉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爱尔兰、意大利、约旦、卢森堡、尼加拉瓜、

挪威、巴拿马、秘鲁、菲律宾、波兰、葡萄牙、卡塔尔、大韩民国、摩尔多瓦共

和国、罗马尼亚、俄罗斯联邦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、塞尔维亚、斯洛文尼亚、

西班牙、瑞士、泰国、突尼斯(代表非洲国家集团)和土耳其提交的题为“国际人

权学习年后续行动”的订正决议草案(A/C.3/64/L.33/Rev.1)。随后，孟加拉国、

比利时、巴西、哥斯达黎加、法国、希腊、格林纳达、匈牙利、印度、印度尼西

亚、立陶宛、黑山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也加入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。 

6． 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/C.3/64/L.33/Rev.1(见第

8 段)。 

7． 在决议草案通过和贝宁代表代表非洲集团发言后，委员会同意将该决议转递

给大会，供大会在 2009 年 12 月 10 日、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周年审议该决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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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. 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
 
 

8.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： 

 

  国际人权学习年后续行动 
 
 

 大会， 

 回顾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包括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

本自由， 

 又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/251 号决议，其中决定人权理事会除其

他外应促进人权教育和学习以及咨询服务、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， 

 还回顾《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》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该文件中表示

支持促进各级人权教育和学习，包括酌情为此实施世界人权教育方案，并鼓励所

有国家在这方面制订各种举措，
1
 

 回顾大会关于国际人权学习年的 2007 年 12 月 18 日第 62/171 号和 2008 年

12 月 18 日第 63/173 号决议， 

 欢迎最近通过的人权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1 日第 12/4 号决议，其中人权理

事会确定了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第二阶段的重点，强调人权学习和人权教育之间的

互补性， 

 确认民间社会、学术界、私营部门和媒体，适当情况下也包括议员，能够发

挥重要作用，帮助在国家、区域和国际各级制订和推行各种方式方法，以促进和

实施人权学习，将人权作为地方社区的一种生活方式， 

 深信将人权学习纳入所有相关发展政策和方案，有助于人们平等参与作出会

决定自己生活命运的决策， 

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，
2
 

 1. 重申大会深信妇女、男子、青年和儿童人人都可通过了解人权和基本自

由的全面框架，包括凭借这一知识采取行动以确保切实落实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

自由的能力，充分发挥自身的全部潜力； 

 2. 鼓励会员国扩大在国际人权学习年期间所作的努力，并考虑与民间社

会、媒体、私营部门、学术界和议员以及区域组织协调，包括与联合国系统的适

当专门机构、基金和方案协调，专门拨出必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，用于制定和执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见第 60/1 号决议，第 131 段。 

 
2
 A/64/29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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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国际、区域、国家和地方的长期人权学习行动纲领，以便在各级开展基础广泛

的持久人权学习，并且在可能情况下指定人权城市； 

 3. 吁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大力支持民间社会、私营部

门、学术界、区域组织、媒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、方

案和基金，并与其密切合作与协作，特别是努力制订战略以及国际、区域、国家

和地方行动纲领，以便开展基础广泛和持久的普及人权学习； 

 4. 建议人权理事会将人权学习纳入《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》草案的

编写工作，同时铭记这项举措与世界人权教育方案及人权学习的互补性； 

 5. 鼓励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，特别是从事社区一级工作的民间社会组

织，将人权学习纳入与从事教育、发展、消除贫困、参与、儿童、土著人、两性

平等、残疾人、老年人和移徙者事务以及其他政治、公民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相

关问题工作的各群体进行的对话和宣传方案； 

 6. 鼓励民间社会相关行为体，包括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、学术界、媒体和

社区领袖发展人权学习概念，作为促进充分落实所有人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途

径； 

 7. 请相关条约机构在其与缔约国进行的互动中考虑到人权学习； 

 8.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。 

 


